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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生环罚〔2025〕13-07号

当事人： 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5301265798264846

法定代表人： 吴志明 联系电话： 135XXXXXX89

地 址：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青山村石林县板砖青

山砖厂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5年 9月 20日，按照生态环境部、省厅以及昆明市生态

环境局相关要求，昆明市 25009轮次专项核查工作组执法人员对

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进行了现场核查检查，经现场检查发现，石

林县板桥青山砖厂正常生产，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在正常生产情

况下，一体化净化塔排放口（DA002）烟气仪未正常运行，激光

器发光时有时无，光源微弱的情况下烟尘仪仍有显示监测数据，

且与正常分析时监测数据相近；一体化净化塔排放口（DA002）

历史数据显示在 2025 年 9 月 17 日 1 时至 5 时、8 时至 16时，

2025年 9月 19日 4时至 5时、8时至 10时、13时至 17时的 SO2

排放浓度，均超过《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9620-2013）及修改单中规定的“人工干燥及焙烧”的二氧化

硫排放限值 150mg/m³，最大值为 246.603mg/m³，超标 0.64倍；

云南坤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5年 9月 24日出具的《检测报

告》（坤发环检字[2025]-09206号）数据显示 2025年 9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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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时-2025年 9月 20日 19时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一体化净化塔

排放口（DA002）有组织废气低浓度颗粒物折算平均值为

49.1mg/m3 ， 超 过 《 砖 瓦 工 业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GB29620-2013）及修改单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30mg/m3，超标

0.64倍。

你单位存在一体化净化塔排放口（DA002）烟气仪未正常运

行，激光器发光时有时无，光源微弱；经查阅一体化净化塔排放

口（DA002）历史数据，发现 2025年 9月 17日、9月 19日 SO2

排放浓度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违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，有如下证据证明：

1.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（2025 年 9 月 20 日）1

份、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（吴志明 2025年 9月 20日、

赵春华 2025年 9月 20日、李旭 2025年 9月 23日）3份、昆明

市生态环境局现场照片（图片）证据 13张、昆明市生态环境局

现场影像资料 1份、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排污许可证（副本）节

选复印件 1份、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一体化净化塔排放口连续监

测系统安装项目验收报告复印件 1份、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烟气

连续在线监测系统运营维护合同复印件 1份、石林县板桥青山砖

厂烟气连续在线监测系统 2025年 9月 1-19日日均值监测数据 1

份、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烟气连续在线监测系统 2025年 9月 17

日、9月 19日小时均值监测数据 1份、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 2025

年 9月 13日、9月 20日运行维护台账记录复印件 1份，证明当

事人在检查时一体化净化塔排放口（DA002）烟气仪未正常运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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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激光器发光时有时无，光源微弱的情况下烟尘仪仍有显示监测

数据，且与正常分析时监测数据相近；一体化净化塔排放口

（DA002）于 2025年 9月 17日、9 月 19日 SO2排放浓度超过

《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9620-2013）及修改单

中规定的排放限值的事实；

2.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、石林县板桥青

山砖厂投资人吴志明身份证复印件 1份、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技

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复印件 1份、云南鑫宇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、云南鑫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

表人李春虎身份证复印件 1份、云南鑫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委

托人李旭身份证复印件 1份、云南鑫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委托

人赵春华身份证复印件 1份、云南鑫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委

托书（李旭、赵春华）复印件 2份，证明违法主体为石林县板桥

青山砖厂。

3.2025年 9月 21日制作的《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》1份，

证明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已向我局提供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地址

的事实；

4.2025年 9月 24日云南坤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检

测报告》（坤发环检字[2025]-09206号）1份，证明石林县板桥

青山砖厂一体化净化塔排放口（DA002）有组织废气低浓度颗粒

物折算平均值超过《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9620-2013）及修改单中规定的排放限值的事实；

5.2025年 10月 9日《检测报告》送达回执 1份，证明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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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依法向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送达了《检测报告》，并告知了检

测结果的事实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“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，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

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，并保存原始监测

记录。其中，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、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

监测设备，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，保证监测设备

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。监测的具体办法和重点排污单位

的条件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。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十八条“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

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，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、公开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，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，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。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5 年 11月 3 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昆

生环罚告〔2025〕13-09号）告知你砖厂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。

以上事实，有昆生环罚告〔2025〕13-09号《昆明市生态环

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、送达回证等材料为证。

2025年 12月 12 日，案件集体讨论会议陈述申辩过程如下：

2025年 11月 6日当事人提交了书面《陈述申辩意见书》陈述：

我厂于 2025年 11月 4日收到贵局出具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(昆生环罚告〔2025〕13-09 号)，告知拟对我厂作出如下决定“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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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0日现场检查时,你单位一体化净化塔排放口(DA002)烟气仪

未正常运行，在激光器发光时有时无，光源微弱的情况下烟尘仪

仍有显示监测数据，且与正常分析时监测数据相近;你单位一体

化净化塔排放口(DA002)历史数据，发现你单位分别干 2025年 9

月 17日、9月 19日 S02 排放浓度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

为，共计处以罚数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。”

前述事件发生后，我厂高度重视，并进行了深刻反思与认真

核查并积极整改和加装超标报警预警设备(见附录一)，已于 2025

年 9月 30日前完成整改，目前全部设备及相关监测数据均为正

常。我厂收到告知书后，积极悔改，对于告知书中所认定的违法

事实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现根据相关事实及《行政处罚法》

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等规定，本着实事求是、积极配合的原

则，就有关情况向贵局陈述、申辩如下，恳请贵局在作出最终决

定时予以充分考虑。

关于第一项违法行为(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)烟尘仪激

光发射器时有时无,光源微弱的情况下烟尘仍有数据显示的申辩

意见:因该设备在贵局现场检查时出现偶发性故障，属于不可抗

力因素，并非故意实施违法行为,亦非过失造成违法行为,该事实

违法情节轻微，并已及时整改、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依法

可以不予处罚，具体理由如下:

(一)我厂维托的运维单位于 2025年 9月 20日上午做设备巡

检维护烟尘仪时,烟尘仪零漂跨漂均正常(符合国标 HJ-75-2017

规范)，现场有纸质台账记录目数采仪和上传至各个平台的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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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记录，充分证实在当日上午时段设备运行正常(见附录二)。

(二)2025年 9月 20日下午贵单位现场检查时，提出烟尘仪

光源时有时无光源微弱，现场拆开烟尘仪气室确认光源情况，实

际只是光源偏弱(见附录三)，属于偶发性的设备硬件故障。

(三)监督管理单位都在现场的情况下，运维单位联系设备安

装公司和设备厂家，并提出询问异议，设备厂家解释只是光源偏

弱，尚未到无法监测数据的临界点。

(四)我厂在监督管理单位检查出问题后，积极配合运维方调

配备机更换，并把原用机及时发设备厂家进行维修。

(五)数据有效传输率达标，证明整体运维有效:贵局核查国发

平台后确认，我厂在 2025年第三季度的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为

98.23%，远超相关技术规范要求(通常为 90%)。这一关键事实充

分证明我厂在自动监测设备的日常运行、维护和管理上是尽职尽

责、有效的，不应因一次偶发的设备硬件故障而受到重罚。

二、关于第二项违法行为(超标排放)的申辩意见:对事实认定

和裁量基准的适用存在异议，且处罚金额过重，请贵局对处罚金

额进行审慎复核，依法予以减轻，具体理由如下:

(一)关于在线监测设备未正常运行行为

我厂申明，绝无主观上逃避监管的故意，贵局的相关调查笔

录亦可证实该事实。设备故障(激光器光源偏弱)具有一定的隐蔽

性和突发性,我厂在发现数据异常后已联系运维方及时处理。根

据裁量规则，我厂在发现数据异常后已联系运维方及时处理。根

据裁量规则，我厂符合"积极配合调査"、"为小型企业事业单位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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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项修正裁量因子,且裁量结果已从基准罚额下调,我厂恳请贵

局在此基础上,能进一步考虑我厂非主观故意、初次违法、且设

备有效传输率 98.23%，过往总体表现良好、发现问题后积极整

改等情节,对此项处罚给予最大程度的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
(二)关于 S02超标排放行为

在贵局采用的裁量基准中，部分因子的等级认定略显严格，

恳请予以复核:关于“违法行为持续时间”:告知书认定为“5 天以

下”，裁量等级为 1。经我厂核查，超标事实仅发生在 9月 17日、

19 日两天中的特定时段，并非持续全天，实际持续时间极短，

危害后果相对有限且超标事实发生于设备维修期间(见附录四),

不属于故意超标排放，明显属于轻微情节，恳请贵局在“持续时

间”因子内予以充分考虑，并在最终处罚结果上给予最大限度的

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
关于“超标因子”数量:告知书认定为 2个(S02和颗粒物)，裁

量等级为 3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颗粒物超标数据来源于 2025 年 9

月 24日《检测报告》对 9月 20日的检测结果，而 S02超标发生

于 9月 17日、19 日。两者并非在同一持续的超标行为中同时发

生，是否应合并计算为“2个超标因子”并适用较高裁量等级，恳

请贵局复核后重新作出认定。

退一步来说,即便我厂存在违法行为,我厂的行为也属于《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

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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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规定

的不予处罚的情形，具体理由如下:

(一)前已述及，我厂的运维单位一直持续对烟尘仪等相关设

备进行维护，烟尘仪等相关设备均运行正常，在贵局现场检查时

烟尘仪发生硬件故障，其后我厂在运维单位的配合下，已在最短

时限内完成整改，确保烟尘仪运行正常。从以上事实来看，我厂

没有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，在本次违法行为中主

观过错较小。

(二)我厂已及时整改且未造成危害后果:在发现数据异常后，

我厂已立即进行排查和整改，确保了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该短

暂的超标行为发生在正常生产调试期间，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可测

量的实际危害后果，符合“轻微、及时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”

的法定情形恳请贵局本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，对“在线监

测设备未正常运行行为”免于行政处罚。

(三)根据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

定》(2023年版)第九条的规定:“【免予处罚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可以免予处罚。(七)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短、没有造成环境污染后

果或生态破坏，首次发现，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完成整改的。”

结合前述事实,我厂的本次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,没有造成严重

环境污染，且本次违法系首次违法，我厂已主动完成整改，符合

前述规定免于处罚的情形，请贵局重新核实相关违法事实，对我

厂免于处罚，或者给予最大限度的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
(四)根据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:“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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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

不予行政处罚。”及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深

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服务“六稳“六保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中第二部分

第七项第 21条中“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，依法依规制定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规范

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明确行政裁量种类、幅度，规范适用程序;

纠正处罚畸轻重等不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鼓励各地、有关部门依

法依规建立柔性执法清单管理制度，对轻微违法行为、慎用少用

行政强制措施，防止一关了之以罚代管。”及《昆明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增长实施方案的通知》中第二部分第七条

中“对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首违不罚’在法律法规范

围内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。”的规定，恳请贵局

考虑我厂初次违法、违法行为轻微、危害性小的实际情况，对我

厂免予处罚，使我厂能够继续存续下去。

(五)近年来，社会经济大幅下滑，特别是房地产行业进入下

行期，我厂的日常经营出现严重困难，举步维艰，平时为了维持

日常运营，不得不赊欠货款，四处筹借资金，以保日常运营。到

目前为止我厂对外尚欠货款 200 万元，靠贷款维持厂内人员工

资。本次贵局拟作出的两项罚款合并后高达 17万元，对于我厂

这样一个小型企业而言，是难以承受的负担，将严重影响企业的

正常经营和生存，甚至可能退出市场。因此，恳请贵局能够考虑

我厂的实际困难，保住这个多年来在夹缝中生存的小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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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我厂始终秉持守法经营的理念，此次事件实属无心之

失，且已深刻认识到错误，立即进行了全面整改。我们恳请贵局

能够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明确的“过罚相当原则”、“教

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”，“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”，综合考虑

我厂的主观过程较小、违法情节轻微、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、

整改态度积极、配合调查、首次违法且及时完成了整改以及作为

小型企业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，给予我厂改正的机会，对第一项

(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)烟尘仪激光发射器时有时无，光源微

弱的情况下烟尘仍有数据显行为不予处罚，对第二项(超标排放)

在现有基础上大幅降低罚款金额以上陈述申辩意见，恳请贵局予

以考虑为谢!

复核意见：

1.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一：不予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2025年 9月 20日我局现场检查时，发现烟尘仪激光发射器

时有时无，光源微弱的情况下仍有数据显示。查阅石林县板桥青

山砖厂的运维台账，2025年 9月 13日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系统

运维人员对在线系统进行过维护，在巡检维护记录表中对“穿法

烟尘分析仪的光点是否发生偏移”的情况说明以“\”代替,烟尘仪

的校准数据为空白，未对“穿法烟尘分析仪的光点是否发生偏移”

给予明确。《异常和缺失数据行标识和补充》表中 2025年 9月

13 日 13 时至 14 时 SO₂、NOX、颗粒物数据发生异常，下午

14时颗粒物折算异常偏高，下午 15:11至 16:08时段 SO₂、NOX、

颗粒物数据异常，说明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的在线监测系统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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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稳定。根据国标 HJ 75-2017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₂、NOX、

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11.3“ 定期维护 b) 定期清洗

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，检查仪器光路的准直情况；定

期对清吹空气保护装置进行维护，检查空气压缩机或鼓风机、软

管、过滤器等部件；c) 定期检查气态污染物 CEMS 的过滤器、

采样探头和管路的结灰和冷凝水情况、气体冷却部件、转换器、

泵膜老化状态”，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提出的“因该设备在贵局现

场检查时出现偶发性故障，属于不可抗力因素”，可信度不高。

2.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二：不予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在线监测设备未正常运行虽然非主观

故意，但是未按技术规范对在线监测系统进行校准维护，行维人

员在定期维护期间对烟尘分析仪的运状态运没有明确，烟尘分析

仪出现故障非偶然性；超标事实的时间认定是以天计；超标因子

数量是以超标因子的个数计算；

裁量结果均是综合违法事实、违法情节、违法后果、整改情

况、企业的状况等因素依据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

则和基准规定（2023 年版）》规定的裁量因子给予裁量计算所

得出来的结果。

3.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三：不予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未按国标 HJ 75-2017《固定污染源烟气

（SO₂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的规定对烟

尘分析仪进行校准维护，超标 0.64倍排放 SO₂、颗粒物污染物

已经对大气环境造成危害；不适用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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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二条、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》

(2023年版)第九条的规定

根据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提交的整改报告，已完成的整改工

作，均是在执法人员的督促下完成。

以上事实，有《陈述申辩意见书》（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）、

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陈述申辩复核意见表》等材料为证。

根据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

（2023 年版）》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（一）超标或超总量排

污的行为进行裁量（个性裁量基准：排污超标状况为超标 50%

以上 100%以下，裁量等级 3；小时烟气流量（气）为 1 万标立

以上 10万标立以下，裁量等级 3；超标因子 2个，裁量等级 3；

超总量为日总量 10%以下，裁量等级 1；污染物超标倍数为超标

50%以上 100%以下，裁量等级 3；废气类别为一般工业废气，

裁量等级 3；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为 5天以下，裁量等级 1；排放

去向或区域为二类功能区（非工业区），裁量等级 3。共性裁量

基准：区域影响/引发关注为县级行政区域内，裁量等级 1；环境

违法行为次数（两年内，含本次）为 1次，裁量等级 1。修正裁

量基准：补救措施为采取补救措施，环境影响无法完全消除，裁

量等级-1；配合调查取证情况为积极配合，裁量等级-2；改正态

度为在规定期限内改正，裁量等级 0；经济承受度为小型企业事

业单位，裁量等级-1。）经裁量，处罚金额为 144000元。其他

未适用因子说明：本案不涉及废水排放，故自由裁量因子未选择

“废水类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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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

（2023 年版）》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（六）违反大气污染防

治管理制度的行为 3.排污单位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大气污染物

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

设备联网，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行为进行裁量（个性裁量

基准：违法事实为自动监测设备安装、使用、运维等不符合技术

规范，裁量等级 3；废气类别为一般工业废气，裁量等级 1。共

性裁量基准：区域影响/引发关注为县级行政区域内，裁量等级 1；

环境违法行为次数（两年内，含本次）为 1次，裁量等级 1。修

正裁量基准：补救措施为采取补救措施，环境影响无法完全消除，

裁量等级-1；配合调查取证情况为积极配合，裁量等级-2；改正

态度为在规定期限内改正，裁量等级 0；经济承受度为小型企业

事业单位，裁量等级-1。）经裁量，处罚金额为 26000.00元。其

他未适用因子说明：本案违法行为在正常生产情况下，一体化净

化塔排放口（DA002）烟气仪未正常运行，在激光器发光时有时

无，光源微弱的情况下烟尘仪仍有显示监测数据，且与正常分析

时监测数据相近，不涉及监测数据传输偏差和监测数据误差情

况，故自由裁量因子未选择“监测数据传输偏差”和“监测数据误

差”。经查阅国发平台，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 2025年 7月 1日至

9月 30日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为 98.23%，故自由裁量因子未选

择“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”。

经裁量，共计处以罚款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（¥170000.00）。

当事人石林县板桥青山砖厂表示愿意主动履行生态环境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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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赔偿责任，目前，损害赔偿案件正在办理中。符合《云南省生

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（2023年版）》第八条“【从

轻或减轻处罚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

处罚。（五）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。在裁量权基准

表计算后，还有上述情形的，经集体讨论通过后，可以在裁量权

基准表计算处罚金额的基础上减少 20%以内进行处罚，减少后

的罚款金额，未超出最低法定罚款金额的，为从轻处罚，超出最

低法定罚款金额限度的，为减轻处罚。”的情形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

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以

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

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（二）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

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。”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条第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

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

产整治：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

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，并保

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。”、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

规则和基准规定（2023年版）》第八条“【从轻或减轻处罚】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。（五）积极

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。在裁量权基准表计算后，还有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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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情形的，经集体讨论通过后，可以在裁量权基准表计算处罚金

额的基础上减少 20%以内进行处罚，减少后的罚款金额，未超

出最低法定罚款金额的，为从轻处罚，超出最低法定罚款金额限

度的，为减轻处罚。”的规定

我局决定对你砖厂处以如下处理决定：

处以罚款人民币壹拾叁万陆仟元整（¥136000.00）。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至指定银行或者通

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

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

昆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

月内向昆明铁路运输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

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昆明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12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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